
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

京规自（开）供审函[2026]0004 号

关于亦庄新城 YZ00-0303 街区 C13B-1、
C13B-2 地块供地项目“多规合一”

协同平台审核意见的函

开发建设局：

按照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关于建设项目规划条件

（土地储备供应）纳入多规合一平台办理有关事项的通知（试

行）》（京规自发〔2019〕221 号）相关要求，经多规合一平台审

议，按照政府土地供应计划，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和城

乡规划要求，经研究，现将有关意见函告如下：

一、土地供应用地及建设规划要求

1.土地储备供应用地位置、范围：亦庄新城 YZ00-0303 街区

C13B-1、C13B-2 地块，东至经海四路，南至科创十二街，西至

经海三路，北至科创十一街，总用地面积为 48645.49 平方米，

其中 C13B-1 地块 28622.100 平方米（2015 规（开）测字 0001

号），C13B-2 地块 20023.390 平方米（2014 规管拨字 0001 号）。

用地性质为综合性商业金融服务业用地（B4）。



2.土地储备供应用地的规划地块编号、用地性质、用地规模、

容积率、地上建筑规模、控制高度、绿地率等详见下表：

规划地块

编号
用地性质

用地规模

(平方米)

容

积

率

地上建筑

规模

（平方米）

控制

高度

(米)

绿地

率

（%）

备注

YZ00-0303

街区 C13B-1

地块

综合性商

业金融服

务业用地

（B4）

28622.100 5.0 143110.5 100 20

国土空间规

划用地分类

（DB11/T

996-2024）

商务用地 09

YZ00-0303

街区 C13B-2

地块

综合性商

业金融服

务业用地

（B4）

20023.390 4.5 90105.255 80 20

国土空间规

划用地分类

（DB11/T

996-2024）

商务用地

09；

地块内部东

侧规划街坊

路一条

二、建设规划要求

1.建设内容：应符合《北京市新增产业的禁止和限制目录》

及《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新增产业的禁止和限制目录》的相关要

求。

2.建筑退让距离：应满足《北京地区建设工程规划设计通则》

等相关规范标准关于环保、消防、安全等专业意见对建筑物退让

红线的要求。

3.容积率：应按照北京市规划委员会文件《关于发布<容积

率指标计算规则>的通知》（市规发〔2006〕851 号）要求进行计



算，并在总图技术经济指标中标注。

4.竖向设计：场地竖向设计应按照用地红线内外高程自然接

顺的原则进行设计。

5.当 C13B-1 和 C13B-2 地块权属为同一主体时，可结合设计

方案统筹核算建筑规模、绿地率、停车配建等指标。在满足地面

道路净空和地下管线保护要求的前提下，C13B-1 和 C13B-2 地块

或其周边地块可跨市政道路建设地上连廊和地下通道，在建筑工

程阶段明确具体建筑规模，并计入 C13B-1 和 C13B-2 地块。

6.C13B-2 地块内部东侧街坊路宽度 6-15 米，可结合 C13B-2

地块内部环路设置，其线位、线型、宽度、断面等可结合设计方

案进行优化，临近街坊路的建筑不做退线要求，保障其城市公共

空间的功能，无条件向公众开放。街坊路用地面积纳入 C13B-2

地块的建设用地面积计算容积率、绿地率，后续建议该街坊路由

主体统一建设，建成验收后由城市运行局等行业主管部门按相关

规定负责街坊路的养护和管理工作。

三、绿化环境规划要求

1.项目绿地率应满足项目所在地块整体规划条件绿地率指

标要求。

2.绿地率计算应符合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北京市规划委员会

关于印发《关于北京市建设工程附属绿化用地面积计算规则（试

行）》的通知（京绿规发〔2025〕183 号）的相关要求。

3.下一步应按照市园林绿化局《关于进一步加强节水集雨型



绿地和林地建设的意见》（京绿规发〔2014〕2 号）《园林绿地雨

水利用技术规程（试行）》的有关要求，在本项目附属绿化工程

建设中落实节水集雨设施建设。

四、交通规划要求

1.交通影响评价要求

（1）项目应按照《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价技术标准》《建设

项目交通影响评价报告编制规范》以及北京市交通委相关文件的

要求开展交通影响评价。

（2）项目机动车出入口应设置在项目周边低等级道路上，

位置应按相关规定远离外部道路交叉口。

（3）地块内部应形成环路，双向组织交通路面宽度应不小

于 7 米，单向组织交通路面宽度应不小于 5 米；内部道路应按照

人车分离原则组织交通，确保机动车和行人交通组织安全顺畅。

应设有相对独立的物流通道，其转弯半径及路面结构等技术参数

应满足货车通行要求。消防车辆转弯半径应满足《建筑设计防火

规范》GB50016-2014（2018 年版）第 7.1.8 条有关要求，结合

开发区实际情况，转弯半径不应小于 12 米。

（4）项目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停车泊位应按照北京市及亦庄

新城规定的相应指标进行配建，并结合具体情况和实际需求配建

货车停车泊位和充电设施停车泊位。

（5）在分别按要求落实上述交通设施，并解决好项目内外

部交通组织的基础上，项目建筑性质及规模应按相关规划批复严



格执行。

2.街坊路要求

需做好街坊路断面优化工作，确保道路具备对外通行条件。

五、市政与基础设施规划要求

1.根据项目建设要求，商请各相关部门落实供水、供电、供

燃气、雨水、污水、再生水、信息管线等市政基础设施条件。

2.应完善项目内及周边市政管线方案，详细校核高程，做好

与外部大市政衔接工作。

3.附图中市政管线接口位置均为规划路由位置，如实施位置

与规划位置位于同侧且偏移位置不大，可以实施位置为准，并在

方案设计中落实。

4.应同步落实海绵城市相关要求。申报图纸应包括海绵工程

的规划设计情况及年径流总量控制率的计算过程及结果说明，明

确标注采用透水铺装面积的比例，雨水调蓄设施的规模、位置、

竖向设计等内容。施工图设计文件中应包含海绵工程说明、竖向

设计及海绵设施具体设计内容。

六、考古调查勘探意见

1.经核，本次申请地块暂不涉及地上不可移动文物。

2.依据文物法“先调查、后建设”原则，对于在第四次全国

文物普查期间登记的新发现文物线索，严谨擅自拆除，相应信息

请查询属地文物部门。

3.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四十三条、第四十



五条等相关规定：建议建设工程方案稳定、条件具备后依法开展

考古调查、勘探工作，所需费用由建设单位列入建设工程预算。

4.根据《北京市地下文物保护管理办法》第九条之规定，建

设工程位于地下文物埋藏区；旧城之内建设项目总用地面积一万

平方米以上；旧城之外建设项目总用地面积二万平方米以上；法

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况。如符合以上情况，项目实施前

应事先委托专业考古研究单位开展考古调查勘探工作。

5.若发现有价值遗存，应及时向属地文物部门上报。

七、绿色建筑及装配式要求

1.绿色建筑：应按照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印发的

《关于发展绿色建筑和超低能耗建筑推动绿色城市建设的实施

意见》（京技管发〔2023〕30 号）执行，新建民用建筑全面执行

绿色建筑二星级及以上标准。

2.装配式建筑：应按照《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

发展装配式建筑的实施意见》（京政办发〔2022〕16 号）、《北京

经济技术开发区关于发展装配式建筑的实施意见》（京技管

〔2022〕47 号）及其他有关要求执行，商品房开发项目、新建

地上建筑面积 2 万平方米以上的公共建筑项目应采用装配式建

筑，项目中单独建设的构筑物和配套附属设施(垃圾房、配电房

等)可不采用装配式建筑，商品房开发项目各单体建筑装配率应

不低于 60%。

八、人防工程配建要求



（一）人防工程配建面积及功能设置依据《北京市人民防空

办公室关于印发＜结合建设项目配建人防工程面积指标计算规

则（试行）＞的通知》（京人防发〔2020〕106 号）及《北京市

人民防空办公室关于印发＜结合建设项目配建人防工程战时功

能设置规则（试行）的通知》（京人防发〔2020〕107 号）《北京

市人民防空办公室关于规范结合建设项目新修建的人防工程抗

力等级的通知》（京人防发〔2020〕93 号）。

（二）规划人防工程指标及战时功能要求初步意见：

1.YZ00-0303 街区 C13B-1、C13B-2 地块应建人防工程建筑

面积 25653.73 平方米。应配建二等人员掩蔽所不小于 12000.00

平方米（服务半径不大于 200 米），应配建专业队队员掩蔽部不

小于 2000.00 平方米，其余为物资库。应配建 1 处固定柴油电站。

如涉及与周边地块跨市政道路建设地下通道或利用 G1 公园绿地

开发地下空间，其人防工程配建标准需另行征求人防部门意见。

人员掩蔽工程服务半径不大于 200 米；需按规定设置人防警报控

制室（服务半径不大于 500 米），音响覆盖率 100%。

2.人防工程抗力等级需满足《北京市人民防空办公室关于规

范结合建设项目新修建的人防工程抗力等级的通知》（京人防发

〔2020〕93 号）。

3.人防工程面积指标数以实际建筑规模核算，最终以人防部

门审定意见为准。

九、环境影响评价要求



新建燃气独立供暖系统应按《北京市新增产业的禁止和限制

目录(2022 年版)》及《北京市新增产业的禁止和限制目录(2022

年版)热力生产和供应业管理措施实施意见》(京管发[2022]303

号)要求执行。

十、水影响评价要求

项目应按照《北京市水务局关于亦庄新城 YZ00-0303 街区

C13B-1 等地块土地一级开发项目区域水影响评价报告的审查意

见》（京水务函〔2026〕30 号）合理规划建设时序，与供排水设

施建设做好协调、衔接，确保项目区建成后供排水安全;严格执

行海绵城市建设和节水设施“三同时”要求，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应满足项目所在区海绵城市专项规划及有关规范，完善相关规划

内容并在后续建设中落实;严格履行水土保持主体责任，做好水

上流失防治工作。

十一、区域性地震安全性的要求

本项目应开展区域性地震安全性评价工作，并根据评价成果

进行规划建设。本项目不需办理影响地震监测设施和地震观测环

境的建设工程的许可。

十二、其它规划要求

1.需使用项目名称的，须申报地名命名（建筑物名称核准）。

2.建设单位进场施工前应自行组织地勘工作，用地红线内如

发现地下管线、设施、文物等情况应及时向相关管理单位申报。

3.方案设计阶段需落实《北京市无障碍系统化设计导则》（市



规划国土发[2018]294 号）要求。

4.本供地项目“多规合一”协同平台审核意见的函核发后两

年内实施供地的，有效期与土地使用批准文件有效期一致。超过

（含）两年未供地的，供地前应到规划主管部门对本规划条件进

行确认；如本供地项目“多规合一”协同平台审核意见的函所依

据的城乡规划依法进行了调整，该供地项目“多规合一”协同平

台审核意见的函的内容应进行相应调整；如本函涉及的法律法

规、规范标准等进行了修改或调整，则项目需依法依规执行适时

有效的相应法律法规、规范标准。

5.未及事项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标准等的要求。

专此函达。

附件：1.亦庄新城 YZ00-0303 街区 C13B-1、C13B-2 地块供

地项目“多规合一”协同平台审核意见附图

2.2015 规（开）测字 0001 号

3.2014 规管拨字 0001 号

4.关于推动亦庄新城YZ00-0303街区 C13B-1、C13B-2

地块供地工作的函的会商意见（市水务局）

5.关于亦庄新城 YZ00-0303 街区 C13B-1、C13B-2 地

块的会商意见（市文物局）

6.关于“多规合一”亦庄新城 YZ00-0303街区 C13B-1、



C13B-2 地块供地工作项目会商意见（市地震局）

7.关于“多规合一”亦庄新城 YZ00-0303街区 C13B-1、

C13B-2 地块的供地意见（行政审批局）

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

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

2026 年 3 月 13 日

此处盖章



输出日期： 2026年03月13日备注：本图为计算桩图幅号： 20403-07

申请单位： 经开区开发建设局

亦庄新城YZ00-0303街区C13B-1、C13B-2地块供地项目“多规合

一”协同平台审核意见附图

图幅号：20403-08

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开发区分局
亦庄新城YZ00-0303街区C13B-1、C13B-2地块供地

项目“多规合一”协同平台审核意见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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